安全工作守則工作時程計畫（參考）

	項次
	工做進度
	實施時間
	主辦單位
	負責安全工作守則撰寫章節
	備註

	1
	選派勞工代表
	2月1日至2月3日
	
	
	製造部門3員、工務課1員、總務課1員、物料課1員、安衛室1員

	2
	工作分配
	2月4日至4月1日
	安衛室
	事業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
	

	
	
	
	工務課
	設備之維護及檢查。
	

	
	
	
	製造部門
	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
	

	
	
	
	總務課
	教育及訓練
	

	
	
	
	總務課
	急救及搶救
	

	
	
	
	製造部門
	防護設備之準備、維持及使用。
	

	
	
	
	安衛室
	事故通報及報告。
	

	
	
	
	安衛室
	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。
	

	3
	各單位完成工作守則之撰寫並繳回安衛室彙整
	4月2日
	安衛室
	
	

	4
	由安衛室召集勞工代表討論彙整之工作守則草稿
	4月3日至4月5日
	安衛室
	
	

	5
	討論修定之工作守則如勞工代表無異議則簽名
	4月7日
	安衛室
	
	

	6
	由安衛室發函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所備查
	4月10日
	安衛室
	
	

	7
	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所備查回函同意備查公告
	 4月27日
	安衛室
	
	

	8
	辦理安全工作守則內容之教育訓練
	4月27日至4月30日
	安衛室
	
	


